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国家公派留学“项目制”项目立项信息变更申请表
	项目名称
	

	执行时间
	（请填写国家留学基金委批复立项的执行时间）
如：2026年-2028年

	项目负责人
	
	项目联系人
	

	联系人电话
	
	联系人邮箱
	

	变更类型​
	□选派类别 □留学单位​ （请勾选）

	变更前信息
	

	变更后信息​(注意：1.在项目已获批各选派类别和年度总规模内，同一层次选派类别间可进行名额调整，也可往高一层次调整，但不能高层次名额向低层次调整。
2. 如需新增单位导致留学单位总数超过8个，请删除一个现有单位，并说明删除的单位名称及原因)。

	简述变更理由（不超过400字）：

[bookmark: _GoBack]



	材料清单
	1. □ 项目变更申请请示（电子版）
2. □ 与新增留学单位的合作协议（扫描件）
3. □ 其他补充说明材料（如有）

	项目负责人意见: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项目执行单位（教学院部）意见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名（单位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


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关于
申请增加“[此处填写项目全称]”项目留学单位的请示（模板）
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：
我校于[XXXX]年获批执行的“[此处填写项目全称]”项目（项目编号：[请填写]），在贵委的指导与支持下，在培养高层次创新型国际化人才、深化与国外一流院校及科研机构实质性合作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，有效服务了我校“双一流”学科建设。
为进一步拓展优质国际合作资源，提升项目培养质量与效益，满足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持续需求，经与[拟新增留学单位全称]深入沟通并达成合作意向，我校拟申请将该单位新增为本项目合作留学单位。
[拟新增留学单位全称]是[简述该单位的国际地位、学术声誉，特别是在与项目相关的学科领域的优势]，与我校在[相关学科领域]已有良好的合作基础，双方在[提及具体合作形式，如：科研合作、师生交流等]方面前景广阔。新增该留学单位，将为项目人员提供更高水平的研修平台，有利于促进更深层次的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，对实现项目目标具有重要推动作用。
现将相关材料报上，恳请贵委审核批准。
附件：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与[拟新增留学单位全称]的合作协议
联系人：王凌 
电话：15153206296；0532-86981982

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国际合作与交流处
202X年X月X日

